
撲滅口蹄疫，成為不使用疫苗口蹄疫非疫國 

撲滅口蹄疫及成為不施打疫苗的口蹄疫非疫國為國內口蹄疫防

疫政策之最終目標，目前也循序漸進朝此目標前進，而臺灣本島、澎

湖及馬祖自 102年 6月起迄今未發現或通報口蹄疫案例，並於 106年

5月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(OIE)認定為使用疫苗口蹄疫非疫區。而金門

縣亦於 107 年 5 月獲 OIE 認定為使用疫苗口蹄疫非疫區，顯示目前

口蹄疫防疫策略在中央、地方政府、產業團體及業者齊心努力下，已

有初步成果。 

為達成撲滅口蹄疫之最終目標，於臺、澎、馬祖地區停止施打口

蹄疫疫苗前規劃進行肉品市場、屠宰場環境監測、哨兵豬試驗以及羊

隻同居試驗等，均未檢出口蹄疫病毒，爰依前述各項監測指標，臺、

澎、馬祖地區偶蹄類動物於 107年 7月 1日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，並

於 109 年 6 月獲 OIE 認可臺、澎、馬祖地區為不使用疫苗口蹄疫非

疫區，逐步朝口蹄疫非疫國目標前進。 


